
附件2

中心市区新增“两违”处置流程及标准

一、处置流程
















 









二、“两违”处置标准

按照“两违”查处相关规定，凡2018年以来新增“两违”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处置、依据下列标准核销结案。

（一）开挖基础应回填至恢复原貌；

（二）违法占地基础施工应对基础实施摧毁式拆除；

（三）主体施工应全部实施摧毁式拆除；

（四）违法加层应将四周墙体拆及内墙全部拆除;

（五）符合《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第十六条不能拆除情形的应按规定实施处置。

国土资源所





物业服务企业





社区（村）网格责任人





村建站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乡镇执法人员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发现新增立即上报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3小时内上报





3小时内上报





3小时内上报





3小时内上报





3小时内上报





街道（乡镇）责任人





3小时内





组织国土资源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村建站进行初步核查





未取得土地手续





河流两岸堤防





海域保护区





林地控制区





公路控制区





未取得规划手续





取得土地手续





国土资源所3小时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区水利部门3小时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区海洋渔业部门3小时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区林业部门3小时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区交通部门3小时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乡镇执法人员3小时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3日内





区水利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区海洋渔业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区林业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区交通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街道（乡镇）组织人员进行处置





不符合标准返回





3小时内





不符合标准退回





3小时内





不符合标准退回





3小时内





不符合标准退回





3小时内





3小时内





不符合标准退回





区治违办组织人员按“两违”案件处置标准进行核查





结案





符合标准





清源山风景区网格责任人





区水利部门网格责任人





区海洋渔业部门网格责任人





区林业部门网格责任人





区交通部门网格责任人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发现新增立即制止





清源山风景区管委会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区水利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区海洋渔业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区林业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区交通部门组织人员3日内处置完





3小时内





3小时内





不符合标准退回





3小时内





3小时内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不符合标准退回





3小时内





区治违办组织人员按“两违”案件处置标准进行核查





抄送区治违办同时报市治违办组织人员按“两违”案件处置标准进行核查





符合标准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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